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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舉主席  
 

  盧偉國議員當選小組委員會主席。委員同

意無須選出副主席。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立 法 會 LS56/12-13 、 CB(2)1289/12-13(01) 及
CB(2)1290/12-13(01)號文件 ] 

 
2.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政府當局須作出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3.  政府當局須就委員在會議上提出的下列事

宜提供書面回應   
 

(a) 何秀蘭議員建議當局應把檢核的擬議

有效期縮短。她又認為，只要求獲委

任人士就根據擬議招牌監管制度進行

的檢核呈交一些顯示所涉建築工程實

體狀況的照片並不足夠；  
 

(b) 謝偉銓議員建議當局應要求檢核申請

人提供就有關招牌購買保險和物業業

權的資料，以及任何其他可能被認為

須在參加檢核計劃的申請表格內提供

的資料；及  
 

(c) 有關屋宇署人手的資料。  
 
立法時間表  
 
4.  委員同意把《 2013年建築物 (小型工程 )(修
訂 )規例》 (下稱 "《修訂規例》 ")及《〈 2012年建築

物法例 (修訂 )條例〉(生效日期 )公告》(下稱 "《生效

日期公告》 ")的審議期延展至 2013年7月17日。  



經辦人／部門  
 
 

 4

 
下次會議日期  
 
5.  委員同意，小組委員會應在暫定於2013年6月
15日 (星期六 )上午 9時至正午 12時舉行的下次會議

上，聽取團體代表就《修訂規例》及《生效日期公

告》表達意見。  
 

(會後補註：經主席同意，聽取團體代表發
表意見的會議已重訂於2013年6月19日上午
8時30分至10時45分舉行。按照慣常做法，
秘書處在立法會網站刊載公告，邀請公眾表
達意見，並且邀請18個區議會就《修訂規例》
及《生效日期公告》表達意見。 ) 

 
 
III. 其他事項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22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9月 11日



附件  
 

《 2013 年建築物 (小型工程 )(修訂 )規例》及  
《〈 2012年建築物法例 (修訂 )條例〉 (生效日期 )公告》  

小組委員會  
首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3年 6月 7日 (星期五 ) 
時 間  ：上午 8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2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254 -  000437 胡志偉議員  

謝偉銓議員  
盧偉國議員  
 

選舉主席  
 
 

 

000438 -  000546 主席  小組委員會決定接納郭偉強議員

逾期加入小組委員會的申請。  
 

 

000547 -  001220 主席  
政府當局  
 

致開會辭  
 
政府當局簡介《 2013年建築物 (小
型工程 )(修訂 )規例》(下稱 "《修訂

規例》")及《〈 2012年建築物法例

(修訂 )條例〉(生效日期 )公告》(下
稱 "《生效日期公告》 ")。  
 

《修訂規例》訂明招牌監管制度的

細節。該制度透過擴展小型工程監

管制度下的檢核計劃所涵蓋的工

程範圍，讓某些現存違例招牌在經

訂明建築專業人士或訂明註冊承

建商進行安全檢查、加固 (如需要 )
及核證後可繼續使用。《生效日期

公告》訂明相關條文在 2013年 9月
2日生效。  
 

 

001221 -  002033 主席  
郭偉強議員  
政府當局  
 

郭偉強議員問及擬議招牌監管制

度會採取哪些適用於小型工程監

管制度所涵蓋招牌的技術標準。政

府當局作出回應。  
 
郭議員問及政府當局為何不採取

適時的執法行動清拆違例招牌，反

而透過引入招牌監管制度容許違

例招牌繼續存在。根據招牌監管制

度，現存違例招牌經檢核並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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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每 5年進行定期安全檢查一次 (即 5
年檢核有效期 )，便可繼續使用。  
 
政府當局解釋，考慮到 12萬個現存

違例招牌大部分正由商戶使用，並

且不構成即時危險，而屋宇署亦會

以目前的人手按優先次序就大量

違例招牌採取執法行動，政府當局

旨在透過類似為訂明建築物或建

築工程 (即違例的小型簷篷、晾衣

架和冷氣機支架等家居適意設施 )
在 2010年 12月 31日實施的小型工

程監管制度的方式，引入招牌監管

制度，以務實的方式處理有關違例

招牌的問題。  
 
郭議員問及當局就違例招牌進行

檢查的方法。政府當局回應時表

示，對公眾構成危險的違例招牌，

大部分均可在屋宇署進行下述檢

查／行動期間處理   
 
(a)  因應公眾作出的舉報，可使用

目視檢查的方式評估該等構成

明顯威脅或迫切危險的招牌的

實體狀況，以採取所需的行動； 
 

(b)  當局每年於交通繁忙及有大量

招牌的地區採取大規模行動時

會確定及處理結構有受損跡象

的招牌；及  
 
(c)  當 局 每 年 會 因 應 市 民 (包 括 區

議會 )作出的舉報，以有效率的

方式持續採取行動清拆被棄置

的招牌。  
 

002034 -  003434 胡志偉議員  
政府當局  
 

胡志偉議員問及下列事宜    
 
(a)  估計本港的違例招牌會由 19萬

個減至 12萬個的原因；  
 

(b)  引入招牌監管制度會否有成效

(因 為 招 牌 擁 有 人 如 拒 絕 參 加

招牌監管制度下的擬議檢核計

劃，屋宇署仍會欠缺違例招牌

的 資 料 以 用 於 部 署 其 執 法 行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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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c)  屋宇署為了就全港所有招牌設

立一個全面的資料庫而就違例

招牌完成安全檢查的時間表；

及  
 

(d)  當局有否收集該 12萬個違例招

牌擁有人的資料，並將之納入

政府當局就招牌設立的資料庫

內；以及屋宇署在建立該資料

庫後會採取甚麼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a)  根據以往作出的估計，本港約

有 19萬個違例招牌。據屋宇署

委聘的顧問於過去兩年就包括

在大廈外部豎設的違例招牌等

違例建築工程 (下稱 "僭建物 ")
進行點算工作時所作的報告，

本 港 目 前 約 有 12 萬 個 違 例 招

牌；  
 

(b)  獲當局委聘就招牌進行點算工

作的顧問已蒐集有關該等招牌

實 體 狀 況 的 資 料 (例 如 招 牌 的

類別、位置及照片 )，但沒有取

得該等招牌的擁有權的資料；  
 
(c)  屋宇署現正分析為建立該等招

牌 的 資 料 庫 而 收 集 的 大 量 數

據；  
 

(d)  根據招牌監管制度，由於進行

檢核時須呈交有關違例招牌的

位置、大小及擁有權等資料，

屋宇署會知悉經檢核招牌的位

置。如該等招牌沒有每 5年進行

一次定期安全檢查，屋宇署便

可 就 該 等 招 牌 採 取 適 當 的 行

動；及  
 

(e)  除了擬議檢核計劃外，屋宇署

會繼續就任何違例招牌進行安

全檢查，採取大規模行動及適

當 的 執 法 行 動 (例 如 發 出 清 拆

令／拆除危險構築物通知 )，以

加強本港的招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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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主席認為，當局可透過檢核計劃

收 集 有 關 違 例 招 牌 擁 有 權 的 資

料，以便建立該等招牌的資料庫。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擬議招牌監管

制度，如大廈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下稱 "法團 ")，屋宇署會通知相關

法團有關就該等位於大廈公用部

分的現存違例招牌進行檢核的申

請。  
 

003435 -  003904 主席  
胡志偉議員  
政府當局  
 
 
 
 

胡志偉議員詢問，當局會如何處理

檢核申請。此外，若干招牌的申請

會否因毗鄰的招牌先參加檢核計

劃，以致因未能符合有關水平淨空

及垂直淨空距離的規定而受影響。 
 

政府當局表示，有關檢核的申請會

按先到先得的基礎處理。雖然當局

沒有就招牌之間的最少垂直淨空

距離作出規定，兩個毗鄰的伸出式

招牌最少應有 2.4米的水平淨空距

離，而本港目前的現存招牌大部分

可符合此規定。 
 

 

003905 -  005506 主席  
謝偉銓議員  
政府當局  
 
 
 

謝偉銓議員表達下列意見   
 
(a)  屋宇署應評估，如對檢核計劃

的反應未如理想，該署是否有

足夠人力資源處理違例招牌；  
 
(b)  為有助屋宇署部署執法行動，

當局應要求申請人提供有關就

招牌購買保險及物業業權的資

料，以及任何其他可能被認為

須在參加檢核計劃的申請表格

內提供的資料；及  
 
(c)  政府當局處理根據招牌監管制

度提交的相關申請時，不應只

是考慮結構安全問題，亦須考

慮有關光污染的問題。  
 
他又詢問    
 
(a)  根據招牌監管制度就檢核訂定

5 年有效期的理據為何；及  
 
(b)  政府當局就該 12萬個現存違例

招牌採取執法行動的時間表。  
 

 
 
 
 
 
 
 
政 府 當 局

( 會 議 紀 要

第 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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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a)  屋宇署在招牌監管制度運作兩

年後會作出檢討。檢討的內容

將包括所接獲的申請數目、在

處理申請方面的困難及實施有

關計劃的人力資源是否足夠；  
 

(b)  關於物業業權及為有關招牌購

買保險的事宜，政府當局會考

慮可否在申請表格或其他宣傳

資料載列有關上述事宜的備忘

事項，以提醒申請人有關他們

的責任；  
 

(c)  當局會考慮在相關作業備考內

重點列明，業界就豎設招牌進

行規劃時有需要遵守環境局發

出的《戶外燈光裝置業界良好

作業指引》所列的規定；  
 
(d)  考慮到招牌擁有人若須經常定

期進行安全檢查所承受的財政

負擔及該等招牌的一般壽命，

政府當局認為把檢核的有效期

定為 5 年屬於恰當；及  
 

(e)  儘管當局沒有就完成檢核及執

法行動訂定明確的時間表，屋

宇署會盡其所能以現有資源處

理違例招牌。  
 

005507 -  010412 主席  
陳恒鑌議員  
政府當局  
 

陳恒鑌議員亦認為政府當局就現

存違例招牌及豎設新招牌作出規

管時，應跟進有關物業業權的問

題。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招牌監管制

度 下 的 檢 核 計 劃 是 一 個 " 自 我 評

核 "的計劃。根據此計劃，訂明建

築專業人士及訂明註冊承建商完

成檢查後，須向屋宇署呈交載有所

需資料的通知。屋宇署收到檢核申

請後，會盡快發出確認函件，並會

對檢核申請進行抽樣審查，以確保

檢核申請符合招牌監管制度的規

定。 
 

 

010413 -  012625 主席  
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質疑當局推行此項計

劃的目的。政府當局回應時重申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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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  
 

入招牌監管制度的理據。  
 
何議員提到，當局建議在《建築物

(小型工程 )規例》加入第 62A(4)(b)
條，以訂明在完成檢查招牌後須呈

交 "顯示該招牌的實體狀況的照片

及描述 "。她認為，關於根據招牌

監管制度所進行的檢核 (特別是就

大型招牌而言 )，只要求獲委任人

士呈交一些顯示所涉建築工程實

體狀況的照片並不足夠。  
 
政府當局解釋   
 

(a)  根據擬議第 62A(4)(b)條， "顯
示該招牌的實體狀況的描述 "
亦 會 包 括 根 據 招 牌 監 管 制 度

進 行 檢 核 須 呈 交 的 建 築 圖 則

和結構計算資料；及  
 

(b)  當 局 會 在 技 術 指 引 及 指 明 表

格 等 載 述 有 關 進 行 檢 核 須 呈

交的文件的詳情。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因應何議員就

檢核的有效期及須就檢核呈交的

資料所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提供書

面回應。 
 

 
 
 
 
 
 
 
 
 
 
 
 
 
 
 
 
 
 
 
 
 
 
 
 
 
 
 
政 府 當 局

( 會 議 紀 要

第 4段 )  

012626 -  013000 主席  
何秀蘭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詢問，當局有何措施確保經檢

核的招牌的安全。政府當局回應時

解釋，強制驗樓計劃可確保這些招

牌在招牌監管制度以外會接受多

一重檢查。  
 

 

013001 -  013425 何秀蘭議員  
政府當局  
 

何秀蘭議員就當局有關招牌監管

制度的宣傳工作的提問及當局的

回應。因應何議員的要求，政府當

局同意提供有關屋宇署人手的資

料。  
 

政 府 當 局

( 會 議 紀 要

第 4段 )  

013426 -  014700 主席  
胡志偉議員  
政府當局  
 

胡志偉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

澄清    
 
(a)  現時有多少個伸出街道並對公

眾構成危險的違例招牌；  
 

(b)  大型招牌是否受到《建築物 (小
型工程 )規例》所定的小型工程

監管制度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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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c)  當局會如何根據招牌監管制度

規管該等在大廈外牆豎設，以

分別為多名租戶／多間公司展

示廣告的招牌；及  
 
(d)  市場上是否有足夠的訂明建築

專業人士及訂明註冊承建商應

付因屋宇署近年引入不同檢查

計劃而不斷增加的小型工程需

求。  
 
政府當局解釋   
 
(a)  當局完成分析在進行僭建物的

點算工作期間收集的數據後，

會就不同類別的違例招牌進一

步制訂分項數字；  
 

(b)  豎設大型招牌前須獲屋宇署事

先批准圖則及同意讓有關的建

築工程展開。由於大型招牌不

屬於招牌監管制度將採取的小

型工程監管制度技術標準所涵

蓋的範圍，故此並不符合資格

參加檢核計劃。當局會就未經

批准而豎設的大型招牌採取執

法行動；  
 
(c)  招牌擁有人或物業管理公司通

常會向屋宇署申請事先批准，

以豎設分別為各租戶展示廣告

的靠牆招牌。該等招牌經常會

由其擁有人妥善管理，亦可透

過強制驗樓計劃下的相關安全

檢查、檢核計劃 (如適用 )及屋

宇署定期進行的安全檢查加強

這些招牌的安全；及  
 
(d)  由於在聘請訂明建築專業人士

及訂明註冊承建商就招牌進行

小型工程方面有持續需求，當

局預計檢核計劃不會對訂明建

築專業人士及訂明註冊承建商

的現有人手增加太大壓力，並

認為有關人手足可應付市場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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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4701 -  014945 主席  

謝偉銓議員  
政府當局  
 

謝偉銓議員詢問當局對被棄置的

招牌的執法行動及如何處理涉及

毗鄰招牌的檢核申請。政府當局就

上述事宜作出回應。 

 

 

014946 -  015140 主席  
謝偉銓議員  
何秀蘭議員  
 

就邀請公眾表達意見及下次會議

的日期進行討論。  
 

015141 -  015323 主席  
謝偉銓議員  
 

小組委員會決定延展《修訂規例》

及《生效日期公告》的審議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9月 11日  




